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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州市残疾人联合会 2017年部门

绩效评价简要报告

广东三胜管理顾问有限公司

一、评价概况

受广州市财政局委托，我司对广州市残疾人联合会（以

下简称市残联）实施了部门整体绩效评价，形成评价报告。

市残联 2017年部门整体年初预算安排 26,726.17万元，调整

预算数 31,925.15万元，决算数 31,609.66万元，年度实际支

出率达 99.01%。市残联（部门）行政单位 1个；事业单位

11个，均纳入 2017年度部门预算编制范围。2017年度总编

制人数 743人，在职实有人数 610人，占总编制计划人数的

82.10%。2017年市残联精准康复服务有序推进，残疾人基本

康复服务率 91.91%1，进一步加大残疾人基本生活保障力度，

教育就业援助稳步发展，整体绩效成果已基本实现。2017年

市残联开展了康复服务、维权、就业、文体、教育等九大项

工作任务，设定了与部门整体履职用财的关联目标，目标已

基本实现。

1 此数据由市残联提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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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次采用书面评价、现场评价及满意度调查等综合评价

方法，围绕预算资金管理、绩效管理、资产管理、产出、效

益等方面实施绩效评价，市残联 2017年部门整体支出绩效

评价综合得分为 82.27分2，其中满意度调查评价3综合得分为

16.92分；部门履职用财情况评价综合得分为 65.35分。

二、绩效目标

（一）目标设置

查阅《广州市残联 2017年度部门整体支出绩效目标申

报表》，市残联按部门年度任务设置了 9项年度绩效目标和

51个指标，其中产出指标 39个、效益指标 12个，基本做到

个性化、细化、可衡量。但存在：“反映部门整体履职效果的

社会经济、可持续发展效益指标考虑不多，个别指标设置欠

合理；部分指标与部门个别中期规划目标衔接欠紧密，与部

门实际履职情况有偏差”等问题。

（二）目标完成

2017年度市残联部门整体支出绩效目标来源于《广州市

残疾人事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》、市委市政府提出的残

疾人事业发展战略要求、九大工作任务相关的 101个项目，

九项目标完成情况良好。在绩效目标的框架下，51个绩效指

标中有 46个指标达成预期目标，达成率为 90.20%；另有 5

2 满意度调查评价和部门履职用财情况评价的综合得分=实际得分 X占总比分比例。满意度调查评价占总

分值的 25%，部门履职用财情况评价占总分值的 75%。
3 满意度调查评价的承担单位为广州零点调查公司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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个指标因与项目年度规划目标和实际情况欠紧密、指标值设

置稍高，年内没有达到预测目标。

三、部门主要绩效

（一）康复资助受益人数持续增加

一是康复资助范围覆盖面广。截至 2017年底，纳入残

疾人康复资助保障范围的资助项目已达 214项4，广州成为

国内首次把医疗康复项目大规模地纳入残联系统业务资助

的城市。

二是向残疾人提供精准康复资助。2017年，市残联继续

实施精神残疾人免费门诊、听力语言训练、肢体残疾等资助

政策，市、区两级财政全年累计资助 28,753名残疾人，涉及

资金共计 9,716万元5。

三是获得康复服务人数逐年递增。2017年，我市持证残

疾人数为 154,755人，获得残疾人康复服务人数为 28,541人

6，占持证人数的 18.44%，同比增长 17.63%。

（二）实现维护残疾人合法权益的目标

一是从实际出发，维护残疾人的合理呼声。2017年市残

联积极采集残疾人群体对“单人驾驶”法条的反对意见，实现

《广州市非机动车和摩托车管理规定（草案）》三审时，审

议稿删除了残疾人“单人驾驶”等法条。

4 数据来源：2018年 1月《广州市残疾人社区康复服务模式调研报告》。

5 数据来源：《广州市残疾人联合会 2017年度工作总结公开版》。
6 数据来源：《市残联基础信息表》中“实际完成的数据统计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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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是努力营造理解、尊重、关爱残疾人氛围。2017年 7

月，在市人大对《广州市停车场条例》（地方性法规）开展

立法协商过程中，市残联从服务残疾人群体角度出发，提出

增设四项内容均被采纳增设，全社会爱残助残氛围在新条例

实施下更加浓厚。

（三）残疾人服务领域喜获科技创新成果

一是荣获国家颁发奖项。2017年 3月，《一种盲人用室

内场所智能引导方法及系统》项目，获得全国“第一届残疾预

防及康复科学技术奖”三等奖。

二是积极申请专利与发表论文。2017年 9月，《不同环

境下几种防压疮坐垫与人体接触的压力分布研究》被“一带一

路”国际辅助器具高峰论坛—第七届国际辅助器具技术创新

与适配服务论坛录用并刊出。

三是获得市科普基地称号。2017年 11月，市残疾人辅

助器具服务中心获得“广州市残疾人辅助器具知识科学技术

普及基地”称号。

（四）重点项目助推残疾人事业发展

一是完成残疾人城乡居民养老保险资助目标。2017年，

市残联编制 2,180万元预算7，共资助全市 29,693名残疾人

参加城乡居民养老保险，实现资助率 100%的目标。

二是积极开展社区辅具适配服务。2017年，市残联辅具

7 广州市资助残疾人参加基本养老保险 2,180万元预算：是 2017年部门整体支出中重点项目之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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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心共为 2,859例残疾人提供辅助器具评估适配服务，配发

辅助器具 9,623件，为 32例残疾人提供辅具的售后维修服务

工作。期间发放残疾人及亲友康复服务满意程度调查问卷

2,859份，服务满意率达到 99.26%。

三是提高孤残人士托养护理服务质量。2017年，市残疾

人安养院院友手工训练组完成 570余件成品，制作布艺抱枕

等共计 877件产品等，在提升院友动手能力训练，身体机能

逐步恢复等方面，起到积极作用。

四、值得关注的问题

（一）目标管理能力有待提升

《广州市残疾人事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》8中的主

要预测指标为：“残疾人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速＞

6.8%”，但截止 2018年 5月 16日，由于该指标监测工作难

度较大，暂未纳入市残联年度部门任务统计范畴。2017年度

康宁果园场尚在建设期，设置了“服务对象（含家长）满意率

80%以上”的绩效指标，与 2017年度单位实际履职存在偏差。

（二）财务管理制度有待完善

市残联康复中心为一类事业编制单位，按《关于非税收

入管理的复函》9（穗财综〔2008〕146号）规定“康复中心

的医疗服务收入暂不纳入财政专户管理”，由市残联康复中心

8 《广州市残疾人事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》
时限为：2016-2020年。

9 本次提交的《关于非税收入管理的复函》是 2008年印发的文件。建议市财局引起关注，市残联康复中心

自行专帐留存结余资金，是否符合现阶段财政资金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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自行专管，但查阅市残联康复中心的财务文件，《财务管理

办法》中缺少对此类资金存放管理的规定。

（三）专项资金支出存在个别浪费现象

广州市康宁果园场建设10项目，在征地红线范围内，建

设用地范围外修建供水水池、泵站地基，被当地城管勒令停

工。追溯 2017年 11月 30日《合同变更费用审批表》，10.14

万元土建费用已支付，造成财政资金浪费。市残联安养院与

市城市规划设计所签订两份规划设计合同，共计 65万元11，

现场核查当日仅提交一份规划成果。

（四）个别固定资产管理有待加强

2013年，市残联辅具中心因残疾人辅助器具中心华南

（广州）基地建设，购入 8件残疾人辅助器具加工设备。由

于基地土地使用证至今未能办妥，该批设备尚未开封，也没

有提出调拨申请。康宁果园场内 209亩果园在基地建设期间

缺少专人管养。

五、对策或建议

（一）提高目标管理意识

市残联可向浙江省学习12，对“残疾人家庭人均可支配收

入年均增速＞6.8%”的预测指标进行逐年监测，真实反映部

10 康宁果园场建设经费 523.33万元是调整后预算，2017年部门整体支出中重点项目之一。
11 根据市安养院提供的编号 JZ-04-0012和编号 JZ-11-0029记账凭证显示，《广州市残疾人托养中心控制

性详细规划修改》设计费 48万元和《广州市残疾人托养中心概念规划》设计费 17万元已在 2017年全部支

出。
12 浙江省人民政府网显示：2011年度浙江省残疾人状况和小康实现程度监测主要数据公报
http://www.zj.gov.cn/art/2013/5/15/art_20832_692043.html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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门整体支出逐年对残疾人事业发展的推动作用。市残联可加

大培训和指导，引导部门人员提高绩效目标与日常业务工作

管理的认识，努力完成既定绩效目标。

（二）健全制度，规范行为

确定市残联康复中心资金留存的方式及管理要求。建议

参照财政部《关于进一步加强财政部门和预算单位资金存放

管理的指导意见》（财库〔2017〕76号）要求，制定相关管

理规定，减少财政资金沉淀，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率。

（三）加强合同管理，配置专业人员

修订《代建合同》，明确职责分工，增加问责约定。配

置建设工程领域的专业人员，满足建设项目前期工作（用地、

规划申请、建议书、可研编制、各类评估委外等）的能力要

求，及对结算资金支付甄别与审核要求。

（四）加强固定资产管理，提高使用效益

比照《广州市市属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使用管理办

法》（穗财规字〔2016〕1号）要求，完善内部资产管理办

法，提高国有资产使用效益。加强康宁果园场果木管理，既

实现对国有资产的管理，同时也给残疾人提供良好的农疗环

境。


